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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提出.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资源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同奥环保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浙江建投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

全学会、永康市鼎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杭州领见数智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彩霞、欧阳由男、王艳丽、秦叶波、李晓华、朱松、张宏斌、钱国强、叶淑珍、刘玉

红、蔡莹莹、刘银秀、朱跃忠、吕红伟、郑蔚然、任霞霞、王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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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堆压混搅堆肥清洁生产技术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堆压混搅工艺,采用秸秆和畜禽粪污堆肥清洁生产的基本要求、工艺流程、清洁生产措

施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秸秆和畜禽粪污以堆压混搅方式实现堆肥的清洁生产.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２７６２２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设计要求

GB/T３６１９５—２０１８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T４２１１８　秸秆收储运体系建设规范

NY/T３４４２—２０１９　畜禽粪便堆肥技术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堆压混搅　heappressuremixing
秸秆预先破碎揉捻,与畜禽粪污等辅料进行增压搅拌和堆压处理的过程.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场所要求

４１１　选址及布局应符合 GB/T３６１９５—２０１８中５１的要求.远离生活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生产场界与城市和城镇居民区距离不小于３km,与畜禽养殖场距离不小

于２km,距离功能地表水体不小于４００m.同时应远离火源.

４１２　宜临近粮食生产功能区或秸秆集中处理区,根据当地镇域或县域范围内粮食生产面积和秸秆产量

确定生产规模.

４１３　应有满足生产、消防和职工生产生活必需的电源和水源.

４１４　应采取地面硬化、防渗漏、防径流和雨污分流等措施.

４１５　原料区应设置防火防雨防水设施,发酵场地应配备防雨和排水设施,成品储存区应干燥、通风、防
晒、防雨淋.办公区和生活区应有一定的安全间隔距离.

４２　原辅料要求

４２１　可选择小麦、水稻、玉米、油菜、花生、大豆、薯类(包括木薯、甘薯和马铃薯)、棉花等农作物秸秆.
宜收集收获后１个月左右的秸秆,秸秆含水率不超过３０％.

４２２　宜选择固态畜禽粪污,包括猪粪、牛粪、鸡粪和羊粪等.储存设施应符合 GB/T２７６２２的要求.

４３　设备要求

４３１　设备主要包括秸秆预处理设备、堆压混搅设备、发酵设备和后处理设备.

４３２　秸秆预处理设备主要用于破碎揉捻,可选用秸秆粉碎机等.

４３３　堆压混搅设备主要用于物料的堆压混搅和传输,包括搅拌机、发酵翻堆机、皮带输送机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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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发酵场地和发酵设备应符合 NY/T３４４２—２０１９中６３的要求.

４３５　后处理设备包括筛分机和包装机等.

４３６　宜选用低能耗、低噪声设备.

４４　安全卫生管理

处理过程中应满足安全和卫生要求,采取除尘措施,防止废水、臭气等导致二次污染.

４５　生产制度

应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制度,并张贴上墙.建立触电、中暑、火灾等突发事件处理办法,定期开展演练.

５　工艺流程

５１　工艺流程图

５１１　主要工艺流程包括作物秸秆收集和揉捻粉碎预处理,根据秸秆量添加畜禽粪污、堆压混搅、调节碳

氮比、发酵、翻堆等,堆肥完成后根据生产需要进行筛分或包装等后处理.

５１２　主要工艺流程图见附录 A.

５２　秸秆预处理

去除金属、石块等杂质,将秸秆破碎揉捻.

５３　堆压混搅

５３１　堆压混搅压力宜为０１MPa~１０MPa,搅拌转速宜为５r/min~１００r/min,容积宜为２０m３~
３６m３,处理时间宜为５min~４５min.

５３２　堆压混搅应保持秸秆和畜禽粪污混合物料具有０１MPa以上的压力.

５３３　将粉碎后的秸秆、畜禽粪污和辅料混合均匀.

５３４　秸秆和畜禽粪污的配比可以根据原材料性质确定.按照重量计算,牛、羊等反刍类动物粪污的添

加比例一般为４５％~５０％;鸡、猪等非反刍类动物粪污的添加比例一般为３０％~５０％.

５３５　混合后的物料含水率宜为５０％~６５％,容重宜为０４g/cm３~０８g/cm３.

５３６　秸秆与畜禽粪污可采取连续式或间歇式多次堆压混搅,直至达到容重要求.

５４　添加除臭菌剂和腐熟剂

５４１　堆压混搅过程中应添加微生物除臭菌剂,如乳酸菌、酵母菌、醋酸菌、双歧杆菌、放线菌和芽孢杆

菌等.

５４２　堆肥过程中可添加有机物料腐熟剂,添加量符合产品说明要求.

５５　堆肥发酵

５５１　堆肥发酵主要包括一次发酵、翻堆、二次发酵等,应符合 NY/T３４４２—２０１９中５３和５４的要求.

５５２　堆肥产物应以黑色或黑褐色为主,呈疏松状,无明显臭味.

６　清洁生产措施

６１　收储运管理

秸秆的收储运应符合 GB/T４２１１８的要求,秸秆和畜禽粪污应密封运输,避免遗撒.

６２　存放要求

场区内的原料和产品应分区存放.秸秆应避雨堆放,畜禽粪污应根据生产要求进料并尽快生产使用.
堆肥后的产物应确保干燥存放.

６３　臭气控制

６３１　秸秆应充分揉捻破碎至长度１cm~４cm,秸秆与畜禽粪污应充分堆压混搅.必要时可重复堆压

混搅２次~３次,或延长操作时间.

６３２　根据秸秆数量添加畜禽粪污,调节原料的碳氮比为(２５~３０)∶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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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　微生物除臭菌剂和有机物料腐熟剂添加后堆压混搅时间应大于５min,发酵环境温度宜为５℃~
３５℃.

６３４　堆肥槽宜采用“全密闭＋负压抽气”设计,或应用其他生物除臭技术.

６４　粉尘控制

６４１　秸秆粉碎机启动后应先空转２min~３min,无异常现象后再投料工作.

６４２　秸秆粉碎机粉碎过程中,应保持处于封闭状态.粉碎机工作时应开启粉尘收集和除尘喷淋装置.
配备消防报警设备.

６４３　堆压混搅操作时,秸秆和畜禽粪污应同时投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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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秸秆堆压混搅堆肥清洁生产主要工艺流程图

秸秆堆压混搅堆肥清洁生产主要工艺流程图见图 A１.

图A１　秸秆堆压混搅堆肥清洁生产主要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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